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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氣事業法第 31條第 2項規定：「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應自備一定天數之儲槽容量。」

針對前揭規定，天然氣事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作成函釋，認定所謂「儲槽容量」，係

指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為維持供氣穩定，所應自備一定天數之「儲槽容積」；並為保障能

源供應安全，應儲存一定天數之「安全存量」。請問： 

經濟部前揭函釋係何種行政命令？(10分） 

假設某天然氣進口事業因未儲存一定天數之「安全存量」，遭經濟部裁處罰鍰後提起訴

願，並於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請從大法官相關解釋說明：法官是否有權認定「安

全存量」不屬天然氣事業法第 31條第 2項所定「儲槽容量」?(15分） 

【考題難易】：適中 

【解題技巧】 

 

137號及第 371號解釋之熟悉度。 

【擬答】： 

經濟部前揭函釋之法律性質係屬行政規則 

按，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項：「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

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

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同法第 160 條第 2項規定：「行政機關訂定前條第 2項

第 2款（即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之解釋

性規定及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本題經濟部之函釋係就天然氣事業法第 31條第 2項所謂「儲槽容量」所為之解釋，符合

上開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及第 160條之要件，其性質核屬行政規則。 

法官有權認定「安全存量」不屬天然氣事業法第 31條第 2項所定「儲槽容量」： 

依大法官第 1153次及第 3090次全體審查決議：「法官如認為行政機關頒布之行政命

令，確信其牴觸憲法或法律，應參照院解字第 4012號解釋及司法院釋字第 216號解釋，

不予適用，不得援引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解釋。」 

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固未可逕行排

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釋字第 137號解釋意旨)。 

是以，本題經濟部之函釋之法律性質係屬行政規則，依上開實務見解，法官本不受該函

釋之拘束，甚至得就「安全存量」不屬天然氣事業法第 31條第 2項所定「儲槽容量」有

權認定，自屬適法。 

二、請分別說明「行政委託」及「行政助手」之定義及其區別；(15分）並附理由說明：接受臺

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委託，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事務的民間業者，是「受委託行使公權力的私

人」或是「行政助手」？(10分） 

【考題難易】：適中 

【解題技巧】 

歷來考古題多以民間拖吊業者為例，但本題民間業者卻從事開單業務，故行政委託與行政助手之

區別，為本題解題關鍵。 

【擬答】： 

行政委託及行政助手之定義及區別 

行政委託係指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參行政程



序法第 16條第 1項)，且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參

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3項)。由此可知，依法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得居於行

政機關之地位，成為作成行政處分之主體。 

行政助手係指私人或私法人，非以自己之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公權力，而是受國家機關之

指揮命令，從事非獨立性活動，以協助完成公共任務，其行為視為其所輔助機關之行

為。亦即係行政機關之輔助人力，而非獨立之官署或具有自主地位，自亦非組織法上之

公務員。 

行政助手與行政委託之區別，如下： 

受託人有正式之委任行為（法律依據或法律授權）；行政助手則無。 

公權力受託人於授權範圍內，得以自己名義獨立行使公權力，可為行政主體；行政助

手則非以自己名義獨立行使公權力，而係在機關之指示下做為，並歸屬於行政機關，

對機關而言，僅係單純之工具。 

行政委託於授權範圍內，得已自己名義獨立行使公權力，視為行政機關，而行政助手

則非行政機關。 

接受台北停車管理工程處委託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事務之民間業者，係屬「受委託行使公權

力之私人」，分如下： 

一般常見之民間拖吊業者，係受到行政機關之指揮監督下而為之襄助行為，其並無法獨

立作成任何之決定，因此並無任何之獨立性存在，故其於行政法上之地位，應為行政助

手無疑。 

惟本題該民間業者係受台北停車管理工程處委託從事路邊停車開單事務，為行政機關居

於高權主體地位所行使之公權力行為；又對人民之權力造成規制效果，具備法效性，符

合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項之要件，應屬行政處分。 

因此，台北停車管理工程處將其停車開單行政處分之權限，委託該民間業者處理，則該

民間業者於該受託事項之範圍內，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應為擬制之行政機

關，而取得行政機關之地位。 

三、假設臺北市立 A國中，以 B老師在校外違法經營補習班為由，由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予

以不續聘。B老師遭 A 國中決議不續聘後，迭經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救濟未果，於 2012年

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其上訴確定。但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卻於 2018年撤銷 A國中不續聘 B 老

師的決議。請問： 

何謂行政處分之存續力？(10分）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撤銷 A國中不續聘 B老師之決議是否適法？(15分） 

【考題難易】：偏難 

【解題技巧】 

本題應改編自蕭曉玲老師與台北市政府之行政爭訟事件，顯見考生不能僅是死讀書，對於司法新

聞亦須有一定程度之了解。再者，本題行政處分之存續力雖常為考生之要害，但透過文義解釋及

目的解釋之推論，仍有得高分之機會。 

【擬答】： 

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可分為形式存續力及實質存續力，分析如下： 

形式存續力 

行政處分生效時，相對人雖受拘束，仍可依法律救濟途徑展開爭訟。惟有當行政處分因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或相對人提起救濟被駁回確定，或相對人自始放棄權利，此時人民

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方法(訴願行政訴訟)予以變更或撤銷，此種效力即為「形式存續

力」(與法院判決的形式確定力相當)，又稱「不可爭性」或「不可撤銷性」。 

實質存續力 

行政處分發生形式存續力後，該處分對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與原處分機關均發生拘束

力，此即實質存續力。惟原處分機關雖受其拘束，仍得在一定前提條件下撤銷或廢止該

處分，使該處分失其效力。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撤銷 A國中不續聘 B老師之決議是否適法，分析如下： 

違法說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之文義解釋而言，行政機關僅得就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之違法行



政處分有撤銷之可能，至於已經法院判決之違法行政處分自無經行政機關自行撤銷之可

能。 

合法說 

歷來穩定之實務見解多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是行政機關本於行政自我反省之立

場，縱使經法院判決之違法行政處分，仍有撤銷之可能。 

管見採合法說(代結論) 

實質存續力之目的在於避免行政機關任意撤銷其行政處分，而造成人民對行政機關之不

信任，是以保障人民之權利為出發點，故本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撤銷 A國中不續聘 B老

師之決議，係屬對 B老師權利之保障，且未損及公益，自屬適法。 

四、主管機關遲遲未就被都市計畫列為道路預定地的土地，開闢為公用道路，其土地沿線居民是

否有權主張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請求國家賠償？(25分） 

【考題難易】：適中 

【解題技巧】 

本題重點應著眼於主觀公權利之判斷，其多以保護規範理論、沿線居民權作為區別標準。 

【擬答】： 

其土地居民有權主張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請求國家賠償，理由如下： 

主觀公權利 

人民對行政機關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或其所享有者僅係反射利益，則應就法律規範

保障之目的觀之，而「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

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

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

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

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公

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司法院釋字第四六九號解

釋理由書參照）。 

反之，自法律規範之目的，行政機關享有裁量權以決定是否賦予人民一定之利益（除於

裁量收縮至零外），縱行政機關怠於執行職務，人民亦無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行政行為

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 

沿線居民權之定義 

係指供公共使用之公物，與相鄰之人民（如街道或河當兩旁之居民）產生比一般人民更

密切之依賴關係，該等人民可主張比他人更有利之使用權。如住在緊鄰道路或橋邊之人

民或商店，因道路橋樑之存在，而生交通及商業上之密切依賴關係。 

且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 訴字第 871 號行政判決意旨：「就現存的通行道路之

方式是否為既成道路或有無公用地役關係之爭執，即使僅屬道路使用之反射利益，而認

為無任何權利存在，仍應考量就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對長興路 4段 71巷內民眾

而言，自應認為有法律上之利益（該利益為足以受到公法上法律關係所保障之通行利

益；此公法上之利益是否能受到公法上救濟程序完足之保障，來彰顯法律上之利益之受

保障之程度，是放寬得提起撤銷訴訟適格原告之考量），而為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3項

「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之適格之原告。」，可知我國係承認沿線居民權可為主觀

公權利之依據。 

結論 

綜上所述，本題土地居民基於上開沿線居民權享有主觀公權利，本得主張主管機關怠於執

行職務而請求國家賠償，自屬合法。至於其主張有無理由，應視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與

人民之損害間是否有因果關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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